
国务院关于立即制止在公路上乱设卡、滥罚款、滥收费的通

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963.htm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

日） 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的活跃和运输结构的调整，公路

运输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体一起办运输

的好局面。据统计，现在全国机动车（包括拖拉机）保有量

已达六百多万辆，其中大部分参加公路运输。这对搞活运输

市场，促进城乡商品流通起了重要作用。 交通、公安、工商

行政管理、农机等部门对各种车辆、拖拉机一起上公路搞运

输，一要热情支持，二要加强管理。过去在这些方面做了不

少工作。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有的地区

和单位，以“加强管理”为名，在公路上随意设卡拦车检查

，并巧立名目，对机动车辆进行滥罚款、滥收费。有的乡、

镇一级单位不经批准，也在公路上设立检查站，甚至有人冒

充管理人员进行查车、罚款。罚款的名目多达二十余种。这

种乱设卡、滥罚款、滥收费的情况，如不立即制止，不仅严

重损害国营、集体运输企业和个体运输专业户的经济效益，

而且还会严重阻碍运输车辆的畅通和行车效率的提高。为此

，特作如下通知过：一、 合理布局，设立统一的公路系统检

查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对公路上现有的检查站进行

整顿和调整，并由省级交通或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设

立联合检查站的方案，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

准后实施。未经批准，各地和各部门不得任意设立检查站（

公安部门执行治安等任务除外）。 联合检查站的主要任务是

： 纠正违章行车，维护交通安全；检查有关证件及缴纳养路



费、税金情况；检查禁运物资等。 联合检查站分工，过去已

明确由公安部门管理的城市、地区的检查站，以公安部门为

主，除此以外所有公路的检查站，以交通部门为主，吸收有

关部门参加，或由有关部门委托联合检查站代检。 联合检查

站设立后，各有关部门一律实行定点检查，除指挥、疏导交

通，维护治安秩序，处理事故等特殊情况外，不得再上路拦

车检查，影响交通运输的畅通。二、 联合检查站检查车辆时

，要由身穿警服或交通监理服装的人员执行，并出示省厅一

级单位发的证件。检查时，要有礼貌，要按政策规章办事，

并允许对方申辩。对无证件或不出示证件的捡查人员，车辆

驾驶员和押运人员有权拒绝检查。三、 严格执行罚款规定。

联合检查站对查出的违反国家政策和交通管理法规者，应严

格按国家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办事 ，不得随意

增加罚款额 。对必须给以罚款的，罚款时要开具省级主管部

门统一制定的收据，除漏缴养路费和车辆购置附加费收入纳

入指定帐户外，其余罚款一律作为地方预算收入上缴国库，

任何单位都不得坐支、留用或提成分奖。对过去一些不合理

的罚款规定，要予以修订。四、 要加强对检查人员的思想和

政策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对严重违反国家政策，趁

机敲诈勒索、受贿贪污者，要严肃处理。五、 不准超越范围

征收过路费、过桥费。过路费和过桥费的征收范围只限于集

资、贷款修建的高级公路（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高标准的

二级公路）和桥梁、隧道，其收费标准按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规定办理。其他一般公路和桥梁不得征收。不符

合这个规定而收费的，要立即停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